
中華民國         年         月         日

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
「充電再出發訓練計畫」

附表A-12：承諾切結書（樣本）

本單位   (單位名稱)  辦理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「充電再出發訓練計畫」（以下簡稱

本計畫）補助案，承諾於辦理本計畫期間（自核定訓練計畫之開訓日起至結訓日止），

持續僱用參訓勞工，並維持員工僱用規模達百分之九十以上。

立書廠商                   (蓋章)

負 責 人：                 (蓋章)


